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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
《濑溪河流域（重庆段）综合规划》的批复

渝府〔2026〕9 号

市水利局：

你局《关于审批〈濑溪河流域（重庆段）综合规划〉的请示》

（渝水利文〔2026〕21 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《濑溪河流域（重庆段）综合规划》（以下简

称《规划》）。

二、《规划》实施要坚持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，牢固树

立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理念，按照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

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的治水方针，以保障濑溪河流域水安全为

主线，不断完善流域防洪减灾、水资源综合利用、水资源与水生

态环境保护、流域综合管理体系，注重科学治水、依法治水，处

理好兴利与除害、开发与保护、上下游、左右岸、干支流等之间

的关系，充分发挥濑溪河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益，为实现全流域经

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支撑。

三、通过《规划》实施，到 2035 年濑溪河流域水安全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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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大幅跃升，防洪减灾能力持续提高，进一步保证干支流沿河

城镇和村庄的防洪安全；供水和灌溉能力增强，进一步保障流域

内城乡居民生活、生产用水需求；节水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基本建

立，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升；水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

护，河流生态系统良性发展，水土流失有效治理；流域综合管理

能力增强。

四、《规划》是濑溪河重庆段流域开发、利用、节约、保护

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的重要依据。大足区人民政府、荣昌区人民政

府、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，加

强领导、密切配合，依法依规有序落实《规划》提出的各项任务

措施，加快实施玉滩大型灌区等重点水利工程，切实保障流域防

洪安全、供水安全、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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